
上海中医药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守则

1、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在校

期间必须遵守《上海中医药大学学生运动员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自觉

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做到学习和训练两不误。

2、运动员必须加强学习，注意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个人修养的提

高，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3、运动员以学习为主，必须首先抓好专业知识的学习，不得借比赛、

训练而无故迟到和旷课（如遇重大比赛确需占用学习时间则由体育教学部

统一请假）。

4、运动员必须遵守体育部对运动员的管理规定，坚持长年训练，自

觉参加每次训练。如有特殊情况，书面请假，经教练员审核同意后方可告

假。每学期缺少三分之一训练次数的运动员，按体育成绩不及格论。学校

将不发给毕业证书。

5、运动员必须尊重教练员，服从教练员的管理及训练安排。对不服

从管理和训练效果差的运动员，由教练员上报体育部，将视情况给予严重

处理。

6、运动员必须遵守教练员确定的训练时间，不允许无故不参加训练，

运动员确因有事、生病或本人确因学习需要暂时不能训练的，必须向教练

员写出书面假条，并出示相应的证明，经教练员同意后，可在某个训练日

或某段时间停止训练。

7、运动员必须服从教练员的训练项目安排，不准自行调换训练项目，

如确因比赛需要，由教练员向体育部提出申请，在体育部的统一安排下，



经有关教练员协商同意后，方可参加其他项目的训练和比赛。对自行调换

项目者，将对其训练的次数不予以计算，并提出批评。

8、根据比赛需要，被确定为寒暑假集训队的运动员，必须按规定时

间参加集训，否则严肃处理。

9、运动员应成为院、系和班级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要尽力带动院、

系和班级开展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并且要参加规定的体质健康测试。

10、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期间应爱护公物，对所借的器材、服装等公

共物品应妥善保管，如有遗失或无故损坏将视具体情况给予必要的赔偿。

11、在比赛中，要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胜不骄，败不馁，尊重裁判 ，

尊重对方，尊重观众。

12、特招、预备班、降分录取的运动员，肩负着代表学校参加校外比

赛，为学校争得荣誉的重任。为此在大学期间更应努力创造优异的运动成

绩，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每次比赛都必须为学校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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